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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第 003次行動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 年 5月 30 日 (星期四)下午 15 時 30分 
貳、 地點：雲林縣褒忠鄉褒忠國民小學 
參、 主席：張縣長麗善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計畫處王妙心 
伍、主席致詞：  

一、各位午安，首先感謝今日與會貴賓台灣原鄉文化暨社區發展

協會蘇理事長、褒忠鄉陳鄉長、褒忠國民小學顏校長、褒忠

國民中學陳校長、新湖村吳村長、有才社區發展協會程理事

長、馬鳴社區發展協會陳理事長以及所有與會各地方代表等

貴賓撥冗參加此次會議。 

二、在此十分感謝蘇進強理事長對馬光大排治理之關心及建言，

針對馬光大排之汙染及淹水問題已造成地方常年之困擾，今

日除了來到大排現場進行實地勘查外，相關單位包含水利處 

、農業處、環保局等，也將針對馬光大排之整體治理現況及

未來策進作為向各位鄉親說明，並一同聽取各位鄉民的建言。 

三、 藉由此次行動主管會報之交流，一同與地方鄉親討論整體治

理方向與計畫，期能在未來明定計畫後，能夠真正落實執行，

以符合地方需求。 

 

陸、 專題報告: 

一、馬光大排治理現況與改善報告 (詳如簡報；略) 
報告人：水利處許宏博處長  

二、馬光大排治理現況與改善報告 (詳如簡報；略) 
報告人：農業處張鴻猷處長 

三、馬光大排治理現況與改善報告 (詳如簡報；略) 
報告人：環境保護局張喬維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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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綜合討論 

一、台灣原鄉文化暨社區發展協會蘇理事長進強 

(一) 感謝縣府團隊對馬光大排之用心，也十分謝謝張縣長透過

身體力行來真正瞭解地方需求，褒忠鄉是個適合宜居養老

的好地方，然而曾幾何時如此清澈的馬光大排，卻因農畜

牧等經濟作物而遭受嚴重汙染，讓褒忠居民苦不堪言並已

造成生活作息上的不便。 

(二) 針對馬光大排之實質治理，希望縣府可以「總體規劃、分

階段執行」，在長期規劃上，可考慮應用台糖土地作為畜

牧專區，另短期規劃上也請立即成立專案列管小組，透過

專案列管及結合地方團體的建議，共同就治理方針進行討

論並相輔相成。 
(三) 對於馬光大排整體治理並非短時間內可達成，大家應具同

理心並以整體思維、循序漸進的方式來進行治理；請以逐

年編列預算、分期執行及獎懲並行等方式進行逐年改善計

畫，讓褒忠鄉的河流得以洗清汙臭之名，並重回早年清澈

河流光景。 

縣長指示： 

  感謝蘇主席建議，後續會將相關建言納入整體治理規劃。 

二、褒忠鄉陳鄉長建名 

(一) 感謝縣府團隊之用心與努力，馬光大排問題已成為地方多

年恫瘝，每每到颱風季總是有淹水問題以及長年惡臭問

題，而為落實鄉民居住正義，請縣府先針對褒忠國小北邊

近三合部落易淹水地區，優先進行處置與改善，以減少國

中小淹水損失。 
(二) 另馬光大排西側防汛道路(馬鳴山至褒忠國小區段)已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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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有發生危險之虞，請相關單位儘速改善。 
(三) 再次感謝張縣長及縣府團隊至褒忠共同關心地方事務。 

縣長指示： 

  感謝陳鄉長之建言，後續將請相關單位進行改善與整治。 

三、中民村吳村長明和 
(一) 馬光大排時常淹水，尤其靠近褒忠國小附近之小排，請儘

速進行整治改善，以保障孩童上下學之安全。 
(二) 另請儘速改善馬光大排至褒忠間之排水設施(靠近中央公

路 19 號附近)。 
(三) 此外，在中民路之中民橋相關工程也請儘速執行完成。 

縣長指示： 

  感謝吳村長之建言，後續請相關單位積極辦理。 

四、新湖村吳村長慎哲 

(一) 請問為何金海龍化製廠空汙問題遲遲無法改善？是設備

問題還是人員問題，請環保局積極處理，還給當地居民新

鮮空氣。 
(二) 有關「雲遊牧場」之執業申請，當初有說業者需與地方協

調後始能繼續動工，但為何該業者在未完成協調即已於去

年 7 月底拿到許可登記証？請農業處深入瞭解該案。 
(三) 本村將於 6 月 20 日早上進行防治汙染說明與協調會，在

此邀請農業處出席共同研討。 

縣長指示： 

  感謝吳村長之建議，後續請環保局、農業處持續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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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才社區發展協會程理事長西河 

(一) 褒忠擁有虎尾溪、馬光厝、有才寮三大排水溝，而由於大

排時常淹水問題，造成農民嚴重農損，請縣府積極重視該

問題並落實改善治理。 
(二) 另外褒忠國中小附近大排於汛期期間也經常淹水，造成學

校及學童困擾與損失，影響學校教學品質，請優先做整治

與改善，俾利減少農民及學校困擾。 
(三) 針對容易淹水地區請縣府團隊進行重點式改善，以增進當

地發展。 

縣長指示： 

  感謝程理事長之建言，後續將請相關單位協助當地進行改

善。 

六、雲林縣三和社區發展協會方理事長明倫 

(一) 針對褒忠 2 號橋下游周遭部分已潰堤崩壞三次，請相關單 
位儘速進行改善工程並落實清疏，避免產生環境衛生及農

損問題。 
(二) 對於學校附近排水溝，也請優先整治，以提升居民及附近

學區之學童安全。 
(三) 針對馬光大排硬體建設，建議水利處應依當地地形量身訂

作，因地制宜才能真正有效防治潰堤。 

縣長指示： 

  謝謝方理事長細心提醒，後續將請相關單位積極辦理。 

七、地方代表(四哥)  

(一) 針對馬光大排易潰堤地區，請儘速處理，以避免混濁之水

源入侵家園，進而造成居住環境衛生之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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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國中小附近排水至加油站附近之防水工程，經費經由

陳釧田代表及村長們之爭取已申請成功，但為何尚未執行

相關工程？請水利處及農業處等相關單位進行瞭解。 

縣長指示： 

  謝謝四哥建議及提醒，後續請相關單位持續瞭解並辦理。 

八、鄉民代表陳代表良俊 

(一) 太空包僅能治標不能治本，請縣府針對馬光大排作整體整

治，對於尚未做防堤區段(國小至馬鳴山等區段)，請儘速

研擬工程計畫。 
(二) 另王厝寮至臺 19 線西邊一段之防汛道路，路樹雜亂不堪 

，造成視線不佳，請縣府積極處理，以保障用路人安全。 

縣長指示： 

  謝謝陳代表提供建議，未來規劃時會納入相關考量。 

九、鄉民代表會王副主席文卿 

(一) 請縣長針對大排推動河域整治計畫，並積極執行落實；另

針對畜牧業者偷排廢水所造成臭味問題，也請縣府積極解

決，以落實居住正義。 
(二) 使用沙包無法根本解決問題，而且會造成土方四散及交通

問題，請研議治本方案。 

縣長指示： 

  謝謝王副主席提供建議，未來規劃時會納入相關考量。 

十、鄉民代表張代表漢村 

(一) 太空包無法長期使用，不到三年可能就會腐爛，且會造成

居民身體健康問題，請縣府積極重視該案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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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有才大排出水口之仁帝橋箱涵整治，請儘速辦理相關

工程之執行。 

縣長指示： 

  謝謝張代表提供建議，未來規劃時會納入相關考量。 

十一、鄉民代表林代表月女 

  太空包已在氧化，請縣府積極防範，預先化解問題，以提

升居民生活安全。 

縣長指示： 

    謝謝林代表提供建議，未來規劃時會納入相關考量。 

十二、水利處補充說明 

(一) 感謝各鄉親對馬光大排之建議，針對馬光厝大排目前較應

急工程為褒忠國中、國小附近(上游至一號橋附近約 500
米左右)及三塊寮至三民路交錯附近(約 287 米尚未施

作)；未來將優先將前揭地區納入下一期的治理工程計

畫，並積極爭取相關經費。 
(二) 針對張漢村代表所關心的有才大排箱涵整治工程部份，目

前已輔導公所提報計畫，未來將積極與公所聯繫，並優先

籌措該案經費，以期順利完成整治工程。 
(三) 因褒忠地區地盤較低，容易淹水，然而由於治水工程無法

立即到位，短期應急配套僅能先使用沙包進行防治；而在

使用沙包時，我們也會定期巡視沙包狀況，並進行維護，

如鄉親友看到破損情形也歡迎立即向本處反映，俾利加強

改善，另外我們也積極進行長期治理計畫，直至全面到位。 
(四) 除前揭案件外，如鄉親仍有其他需求，本處也將於會後請

同仁向各位鄉親瞭解相關案件，並至現場勘查後回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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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五) 有關陳良俊代表所提王厝寮至臺 19 線西邊一段之防汛道

路路樹雜亂不堪乙案，本處將立即請同仁於會後向陳代表

瞭解確切地點並前往會勘，後續將調動機台前去處理。 

十二、環保局補充說明 

(一) 感謝各鄉親對馬光大排之建議，針對新湖村吳村長所關心

之空汙，目前已積極與業者協調與輔導，請其將窗戶緊

閉，並透過設備進行轉換始能排出；此外也將加強稽查各

業者並依規定裁處，以真正改善當地臭味問題。 
(二) 針對王副主席所提馬光大排畜牧業者偷排廢水問題，將持

續以獎懲並行方式輔導業者改善，另外也會在周遭環境設

置水質偵測器，如業者偷排廢水，本局將於第一時間知悉

並進行裁處；此外也將協助業者積極轉型為有機肥料，透

過加強稽查與輔導轉型，進而減少大排之汙染並提升居民

生活品質。 

十二、農業處補充說明 

(一) 針對新湖村吳村長所關心之金海龍化製廠部分，目前農委

會已補助該業者汙染設備之改善，未來業者須確實改善並

合法排放始能營運。 
(二) 另關於新湖村吳村長所提「雲遊牧場」部分，在 105 年時

特別容許使用，並陸續申請相關登記證書，但目前仍不能

進行執業及排放廢水，會後將請同仁儘速進行瞭解並依相

關規定稽查業者，而對於吳村長所提 6 月 20 日之會議，

本處屆時也會派員出席，共同研討相關因應方案。 
 
捌、 長官提示(秘書長、副縣長、縣長) 

縣長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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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於雲林縣整體河川治理，由於所需經費龐大，須逐步逐年

編列預算進行改善，並無法立即到位，因此僅能依現況嚴重

度及有重點保護標的優先做改善，後續也將優先統整相關緊

急案件，並提報中央爭取經費。 
(二) 有關有才寮大排仁帝橋箱涵不通部分，請水利處優先處理，

俾利解決排水問題。 
(三) 有關沙包部分，希望鄉親能予體諒，由於經費不足，不得不

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以提高岸高，使馬公厝大排降低溢提的

發生機會。 
(四) 請農業處、環保局積極輔導畜牧場業者、化製廠業者關於排

放廢水及轉型肥料沼氣發電等改善計畫，並嚴格稽查，以提

升居民生活品質。 
(五) 有關金海龍部分，雖扮演轉化肥料之角色，但仍須接受嚴格

稽查及取締，若有違規事實將依法開罰，以表本府防範非洲

豬瘟之決心。 
(六) 針對馬光大排等本縣河川汙染整治，請環保局主政與相關單

位(水利處、農業處、環保局、衛生局、教育處等)共同籌備

「雲林縣河川汙染整治推動小組」，並請秘書長擔任召集

人，優先推動馬光大排之整治，以爭取中央經費補助；另請

專案小組盤整本縣所有河川汙染問題，並研擬整治方案。 
(七) 針對整體河域整治，除加強稽查業者並嚴格督促外，也會依

法取締開罰，必要時也將透過監視器控管河川水域品質，以

表本府積極改善水域及整治環境之決心。  
(八) 最後為推廣褒忠女兒鄧麗君藝文活動，本府預計於中秋節在

人文公園辦理不售票「懷念鄧麗君演唱會」，屆時也熱烈邀

請鄉親共襄盛舉。 
 

玖、散會(下午 17 時 30 分)      


